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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安函〔2009〕1328 号  

 

关于推荐省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应急 

管理专家库专家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，省公路管理局、省航道局、省交通

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、省交通咨询服务中心，

省交通集团、省航运集团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综合试点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（粤府函〔2009〕52 号）、《2009 年全省应急管理工作计

划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09〕6 号）有关精神，以及贯彻落实全

省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，为加强

全省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，尽快组建应急管理专

家库，充分发挥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参谋、智力

支持作用，参与交通行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工作，

提高交通行业应急管理工作水平，现将推荐应急管理专家的要求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应急专家库专家应具备的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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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政治思想好，作风正派，热心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，

责任心强。 

（二）熟悉国家和交通行业相关项目技术标准及安全生产法

规，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。 

（三）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理论，实践经验丰富，具有高级

专业技术职称或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十年以上工作经历，具备

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。 

（四）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清正廉洁，遵纪守法。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从事现场检测调查工作。 

二、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的专业分类 

（一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类：道路与铁道，桥梁与隧道、结

构、岩土、交通电器、交通机械、环境化学、防灾减灾、道路桥

梁与渡河等。 

（二）道路运输类：公共交通安全、客货（物流）运输、汽

车构造与电器（气）、车辆工程、智能交通等。 

（三）水路运输类：港口、水灾害、轮机、船舶电子与电气、

船舶驾驶、航海、航道等。 

（四）综合类：安全工程、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、港口油气

（化工）仓储，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安全技术管理等。 

三、应急管理各类专业推荐专家的分配单位和名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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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厅机关 5名，省公路局 4名，省航道局 3名，省交通

工程质量监督站 3 名，省交通工程造价管理站 2，省交通咨询服

务中心 2名。 

（二）省交通集团本部 3名，交通集团统一推荐上报管辖企

业名额：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省公路建设公司、省路桥建设发

展公司、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、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、省

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、省交通集团检测中心等单位各 2名。 

（三）省航运集团 3名。 

（四）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各 3名。 

四、请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条件，推荐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

家，并按附表格式填好后于 8月 30 日前将名单报厅安委办。 

联系人：梁达佳 

电  话：020-83831354    传  真：020-83830801 

 

附件：广东省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推荐表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

 

主题词：交通 安全 应急 管理 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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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省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推荐表 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09 年  月  日 

姓    名  出生年月  

所在单位  

职    务  职    称  

办公电话  手    机  

传真号码  身份证号  

毕业院校  所学专业  

个人简历 

 

推荐单位意见 
 

主管部门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省交通厅 

审核意见 

 

 


